
申    請   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

（簽章） 

 
 
 

申請 
日期 

 
 
 

2 吋相片 
(浮貼處 1） 

聯絡電話  出生地  

（實貼處 2） 

出生年月日 西元□□□□年□□月□□日 

寄送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 
申請項目 
（請勾選） 

□英文版教師證明書 
□教師資格認可證明英譯文件 1 式 2 份 

教師證書類別 
（依申請類別

填寫） 

□中等學校            科 

□高級中等學校            科 

□國民中學           學習領域         專長 

□國民小學 

□幼兒園 

□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           教育階段 

             組            科（領域專長） 

教師證書字號  
教師證書 
核發日期 

 

申請理由 

 
 
 
 
 
 

備註 

1. 申請教師資格認可證明英譯文件者，應無經依「教師法」第 14條第 5項

規定通報之情形，如有虛報情事，應負法律責任，並主動繳回本局開具

之證明。 
2. 通過審查者，本局依申請人指定之臺灣地區寄送地址，送達申請證明書(認

可證明英譯文件)。 

(正面) 

 

 



(背面)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  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 

 

 

 

（實貼處） 

 

 

 

 

（實貼處） 

 

中華民國護照影本 

（實貼處） 

 


